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CT ENVIRONMENTAL GROUP LIMITED
中 滔 環 保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3）

計劃於廣東省南沙區建設船舶污水及港口污水處理項目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集團將於中國廣州南沙區從事一個年處理能力 50萬噸危險廢物（根據《國家危險廢

物名錄》中被分類為HW08類）及年產能 15萬噸生物柴油環保項目（簡稱「本項目」）。主要建

設內容包括碼頭、廠房建設、污水處理設施、生物柴油生產設施及其他相關輔助設施的建

設。該項目投資總額初步預計為人民幣 3.2億元，並預計於 2015年年底投入運營。董事相信

該項目將擁有廣東省最大的船舶污水及港口污水的處理能力。

該項目之廢物主要來源於天然原油和天然氣開採行業、石油煉化行業、船舶行業和港口、

以及汽車維修和工廠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礦物油。而目前廣東省內HW08類危險廢物處

理單位大部分佈珠三角內陸，不設有碼頭，主要接收陸上廢礦物油。而該項目則建設有大

型碼頭，除可接收陸上廢油外，可停泊大型船舶，廢油、廢水可經管道直接輸送到項目儲

罐。

環境保護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於 2015年 1月 1日開始施行新環保法後，環境保護領域受到前

所未有的重視。而《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也明確提出加強船舶港口污染控制，增強港口碼

頭污染防治能力。因此本公司認為該項目處理具有良好的市場空間及發展前景。廣州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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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級發展新區，是廣東自貿區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一路一帶」的重要節點，是世界級

的重要港口，對船舶、碼頭含油廢水處理業務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而該項目正面向南沙自

貿試驗區，與中國的「一路一帶」及海上絲綢之路之總體意念一致，可率先實現與港澳服務

貿易自由化，獲得南沙區政府對該項目大力扶持，並將提供配套扶持政策以及加強環保執

法力度，保證港口、船舶產生的廢水、廢油得到合法處理。

由於上述各項因素，董事會認為該項目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按上市規則規定另行作出公佈。股東及本公司之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

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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